
厦门国贸大厦1至43层及负一至负二层大楼卫生间改造工程

通用原始平面图

厦门国贸大厦1至43层及负一至负二层大楼卫生间改造工程

通用平面图布置图

通用吊顶布置图

二层至四十三层排水平面图

通用吊顶布置图

排污管示意图

设计说明

户外排污管示意图及立管装饰图

拆除二层至四十三层及负一、二层排水管

污水系统图



5
、
室

内
排

水
管
道

采
用

的
防

火
套
管

（
或

防
火

圈
）
、
伸

缩
节

、
支

承
件
等
配
件
的
设
置

6
、
排

水
横

管
直
线

距
离

大
于

规
定
值

时
应

设
清

扫
口
:
D
N
50>8m；

 DN
75
>8m；

 

D
N
1
0
0
>
1
0
m
。

在
管
径

小
于

D
N
1
0
0
的

排
水
管
道
上
设
置
清
扫
口
，
其
尺
寸
应

与
管
道

同
径

；
管
径

大
于

或
等

于
D
N
1
0
0
的

排
水

管
道
上

设
置

清
扫

口
，
应

采
用
DN100直

径
的
清
扫
口
。

本
次

设
计

1
至

4
3
层
及

负
一

至
负
二

层
大

楼
卫
生

间
下

水
口

保
留

不
变

，
重

新
设
置

污
水

水
平

管
及

污
水
立

管
,
地

下
二
层
污
水
集
水
坑
至
室
外
排
水
管
进
行
更
换
。

2
、
地
下

室
污

废
水

潜
水
泵

排
出

管
采

用
热
镀

锌
钢

塑
复

合
管
，
丝
扣
连
接
。

8
、
管

道
凡

穿
过
沉

降
缝

或
伸

缩
缝
处

均
应

设
金

属
软
管
，

其
管

长
为

1
.
0
m，

公
称
压
力
为
1.6MPa。

1
、

本
次
设

计
仅

为
配
合

甲
方

将
国

贸
大

厦
的
 
（

按
原

设
计

按
旧
建
筑
规
范
执
行
）
，

其
配

件
需
带

门
弯

或
清

扫
口

，
结
合

通
气

管
采
用

H
管

配
件

，
存

水
弯

的
水
封

高
度
不
得
小
于
50mm。

3
、
排
水

管
道

横
管

与
横
管

、
横

管
与

立
管
连

接
时

采
用

顺
水
配

件
，

排
水
立

管
与

排
出

管
端
部

的
连

接
采

用
两
个
45°

弯
头
。
排
水
管
在
底
层
、

顶
层
、

楼
层

转
弯
处

应
设

置
检

查
口
，

立
管

每
隔
一

层
设
一

个
检

查
口

，
检
查

口
中

心
距

离
地
面

1
.0米

；
污
废
水
立
管
结
合
通
气

套
管
外

壁
浇
注

高
出

原
地

坪
1
0
-
2
0毫

米
阻
水
圈
；

管
径

大
于

等
于
D
N
1
0
0
横
支

管
与

暗
敷

立
管
连

接
时
墙

体
贯

穿
部

位
应
设

置
阻

火
圈

或
长
度

,不
小
于
300毫

米
的
防
火
套
管
，

管
（
H
管
）

隔
层

设
置

，
H
管
与

通
气
立

管
连

接
点
应

高
出

卫
生
器
具
上
边
缘
0.15米

。

58

检
查
口

D
N
5
0
~
D
N
1
5
0

普
通
地
漏
/
自
动
密
闭
式
地
漏

水
龙
头

7 6

D
N
1
5

D
N
5
0
/
D
N
7
5

铁
管

塑
料

铜
镀
铬

24 3

台
式
洗
脸
盆

名
 
 
称
 
 
 
 

1 序
号

规
格
型
号

参
见
0
9
S
3
0
4
-
5
2

陶
瓷

材
料

图
 
 
例
 
 

备
 
 
 
注

设
置
详
说
明

陶
瓷

片
密
封
水
咀

液
压
脚
踏
冲
洗
阀
蹲
便
器

陶
瓷

参
见
0
9
S
3
0
4
-
8
9
不
带
水
封

感
应
式
冲
洗
阀
小
便
器

陶
瓷

参
见
0
9
S
3
0
4
-
1
0
5

坐
便
器

参
见
0
9
S
3
0
4
-
6
6

陶
瓷

H
D
P
E

D
N
5
0
~
D
N
2
0
0

水
平
管
采

用
U
V
P
C
管

，
垂
直

立
管
铁
管

W

本
说
明
不
再
重
复
均
按
照
有
关
现

行
规
范
执
行
。

1
.
 
 
凡
施
工

及
验
收
规
范
（
如
屋
面
、
砌

体
、
地
面
、
木
结
构
、
门
窗
等
）
已
对
建
筑

物
所
用
材
料
、
规
格

、
施
工
要
求
及
验
收
规
范
等
有
规
定
者
。

建
筑
分

类
为
一
类
，

耐
火
等
级
为
一
级
。
原
设
计
地
面
4
3
层
(
地
下
2
层
）
大
楼

卫
生
间
改
造
工
程
。

1
.
 
建
设
单
位
提
供
建
筑
原
始
图
纸
。

6
.
 
《
福

建
省
公
共
建
筑

节
能
设
计
标
准
》
D
B
J
 
1
3
-
3
0
5
-2019

2
.
 
建
设

单
位
提
供
的
设

计
任
务
书
及
设
计
合
同
。

因
原
建
筑
已
建
成
使
用
2
0
余
年
，

部
分
卫
生
间
排
污
管
等
设

备
设
施
老
化
，

原
大
厦
裙
房

楼
为
钢
筋
杦
现
浇
框
剪
结
构
.
地
面
4
3
层
(
地
下
2
层
）
共
4
5
层
，
高
159.7米

。

5
.
 
《
建

筑
内
部
装
修
设

计
防
火
规
范
》
G
B
5
0
2
2
2
-
2017

3
.
 
《
民

用
建
筑
设
计
统

一
标
准
》
G
B
5
0
3
5
2
-
2
019 

根
据
甲
方
委
托
，
我
单
位
对
本
工

程
公
共
区
男
、
女
卫
生
间

排
污
管
重
新
设
计
。

7
.
 
《
无

障
碍
设
计
规
范

》
G
B
5
0
7
6
3
-
2
012

8
.
 
国
家

及
地
方
其
他
规

范
、
标
准
。

2
.
 
本
设

计
图
标
注
标
高

楼
层
以
建
筑
完
成
面
为
准
、
屋
面
以
结
构
板
面
为
准
；
标

注
门
窗
洞
为
结
构
面
层
尺
寸
。

1
.
 
 
本
设
计
图

按
国
家
现

行
制
图
规
范
绘
制
。
计
量
单
位
（
除
注
明
外
）
：
长
度
为

m
m
,
角
度
为
度
,
标
高

为
m
。
工
程
尺
寸
以
图
注
为
准
。

2
.
 
 
本
次
改

造
涉
及
到
的
内
部
分
隔
墙

抗
裂
构

造
措
施
做
法

及
部
位
、
砌
体
施
工
应
严
格
按
照
规
范
规
定
要
求
实
施
。

暗
装
在
墙
体
上
的
箱

体
，
箱
体
背
面
应
保
留
不
小
于
100厚

3
.
 
 
门
垛
除
图

上
注
明
者
外
均
为
1
0
0
；
小
于
1
0
0
厚
的
窗
边
墙
均
用
C
2
0
细
石
混
凝
土
浇
捣
。

4
.
 
 
建
筑
物
需
要
以
玻
璃
作
为
建
筑
材
料
的
下
列
部
位

必
须
使
用
安
全
玻
璃
：

d
.
公
共

建
筑
物
的

出
入
口
、
门
厅
等
部
分
；

e
.
易
遭
受
撞
击
、
冲
击
而
造

成
人
体
伤
害
的
其
他
部
分
。

5
.
 
 
平
时
需
要
控
制
人
员
随
意
出
入
的
卫
生
间
门
，
等

安
全
问
题
。

砖
砌
体

，
或
采
用
防

火
板
封
堵
，
应
按
墙
体
所
处
部
位
符
合
《
民
用
建
筑
构
件

防
火
设
计
用
料
表
》

要
求
的
“
规
范
设
计
耐
火
极
限
”
。

 
 
 
4
.
 
 
工
程
概

况
：

 
3
.
 
 
建
设
单

位
：
厦
门
国
贸
集
团
股

份
有
限
公
司

 
2
.
 
 
工
程
地

点
：
厦
门
市
思
明
区

 
1
.
 
 
工
程
名

称
：
厦
门
国
贸
大
厦
1
至

4
3
层
及
负
一
至
负
二
层
大
楼
卫
生
间
改
造
工
程

不
涉
及

新
规
范
内
容

，
其
他
不
明
之
处
遵
循
原
设
计
各
专
业
图
纸
。

本
次
设

计
仅
为
配
合

甲
方
将
国
贸
大
厦
的
 
（
原
设
计
按
旧
建
筑
规
范
执
行
）

，
1
、
室
内
生
活
排
水
管
、
通
气
管

其
配
件

需
带
门
弯
或

清
扫
口
，
结
合
通
气
管
采
用
H
管
配
件
，
存
水
弯
的
水
封

高
度
不
得
小
于
50mm。

4
.
 
符
合

国
家
统
一
标
准

：
G
B
/
T
1
2
7
7
2
-
2
0
1
6
 
W
型
标
准
的
规
定
，
卡
箍
式
连
接
，

又
称
W
型
连
接
和
平
口
连
接
。

a
.
倾

斜
装
配
窗
、
各

类
天
棚
（
含
天
窗
、
采
光
顶
）
、
吊
顶
；

b
 
.
室
内
隔
断

、
浴
室
围
护
和
屏
风
；

c
.
用
于
承
受
行
人
行
走
的
地
面
板
；

　
　
1
.
 
 
本
工

程
所
采
用
的
建

筑
制
品
及
建
筑
材
料
应
有
国
家
或
地
方
有
关
部
门
颁
发
的

生
产
许
可
证
及
质
量

合
格
检
验
证
明
，
材
料
的
品
种
、
规
格
、

性
能

等
应
符
合
国
家
或
行
业
相
关
质
量
标
准
。

　
2
.
 
 
本
工

程
所
采
用
的
建

筑
材
料
和
装
修
材
料
必
须
符
合
《
民
用
建
筑
工
程
室
内
环

境
污
染
控
制
规
范
》

G
B
5
0325-2010

　
　
4
.
 
 
施
工

中
因
故
需
变
更

设
计
，
必
须
事
先
通
知
设
计
师
。
征
得
原
设
计
负
责
人
的

同
意
，
并
以
设
计
公

司
设
计
变
更
通
知
单
为
准
进
行
更
改
施
工
。

否
则

由
修
改
方
承
担
设
计
技
术
责
任
及
由
此
产
生
的
法
律
责
任
。

5
.
 
 
本

工
程
所
引
用
的
标
准
图
详
图
做
法
及
选
用
的
产
品
，
施

工
应
严
格
按
相

关
图
集
说
明
及
产
品
技
术
要
求
施
工
。

6
.
因
原
建
筑
建
成

比
较
久
，
加
上
原
设
计
图
纸
部

分
模
糊
不
清
甚
至
缺
失
，
施
工
改
造
过
程
中

墙
体
拆
卸
影
响
到
必
须
事
先
通
知
设
计
院
,

征
得
原

设
计
负
责
人
的
同
意
后
再
施
工
。

　
　
4
.
 
 
施
工

中
因
故
需
变
更

设
计
，
必
须
事
先
通
知
设
计
师
。
征
得
原
设
计
负
责
人
的

同
意
，
并
以
设
计
公

司
设
计
变
更
通
知
单
为
准
进
行
更
改
施
工
。

否
则

由
修
改
方
承
担
设
计
技
术
责
任
及
由
此
产
生
的
法
律
责
任
。

5
.
 
 
本

工
程
所
引
用
的
标
准
图
详
图
做
法
及
选
用
的
产
品
，
施

工
应
严
格
按
相

关
图
集
说
明
及
产
品
技
术
要
求
施
工
。

6
.
因
原
建
筑
建
成

比
较
久
，
加
上
原
设
计
图
纸
部

分
模
糊
不
清
甚
至
缺
失
，
施
工
改
造
过
程
中

墙
体
拆
卸
影
响
到
必
须
事
先
通
知
设
计
院
,

征
得
原

设
计
负
责
人
的
同
意
后
再
施
工
。

8
水
平
检
查
口

D
N
1
0
0

U
V
P
C
管

7
、

给
排

水
管
道

支
架

及
吊

架
做
法

根
据

管
道

所
处
的

不
同
位

置
，

按
《

室
内
管
道
支
架
及
吊
架
》

0
3
S
4
0
2
选
用
安
装
固
定
。

给
排
水
管

道
穿

越
楼

板
时
，

应
按

管
径

大
小

放
大

一
级

预
埋

套
管
。

其
顶

部
应
高
于
装
修
地
面

5
0
m
m
，
底
部

应
与

楼
板

底
面
相

平
，

套
管

与
管
道

之
间
缝

隙
应

用
阻
燃

密
实
材
料
和
防
水
油
膏
填
实
，

端
面

光
滑
。

大
于

等
于
D
N
1
0
0
的

排
水
塑

料
管

在
穿
楼

板
、

管
道
井

井
墙

或
防

火
分
区
隔
墙
处
均
需
加
设
阻
火
圈
。

室
内

生
活

排
水

管
、
通

气
管

采
用

抗
震

接
口
排

水
铁

管
及

配
件

，
所
选
购
管
材
和
管
件
应

符
合

国
家
统

一
标

准
：

《
排

水
用
柔

性
接

口
铸
铁

管
、

管
件

及
附

件
》

G
B
/
T
1
2
7
7
2
-
2
0
1
6
 
W
型
 
标
准

的
规

定
，
卡

箍
式
连
接
，
又
称
W型

连
接
和
平
口
连
接
。

（
1
）
W
型
管

由
于

安
装

快
捷
，

接
口

可
曲

挠
性
良

好
，
管

做
排

水
立

管
的

选
用

材
料
，
特

别
是
作

为
厕

浴
间

内
排

水
横

支
管

的
安

装
施

工
时
，

可
以
利

用
其

接
口

的
良
好

可
曲

挠
性

和
严

密

性
，
对
排
水

管
道

的
坡

度
进
行

良
好

控
制

。
同
时

由
干
W
型

管
连
接

件
的

特
性

，
结
合

现
在

住
宅
工

程
的

竣
工

装
修
现

状
(
一
般

都
是

厕
浴

间
排
水

立
管

明
露

)
，
在
进

行
立
管

隐
蔽

装
修

时
，

便

于
装
修
布

置
，

可
以

节
约
空

间
，

增
大

实
际
使

用
面

积
。

此
外
，

将
A
型
和

W
型
两
种

管
材

搭
配

使
用
。

两
种

管
材

的
使
用
情
况
，
对
W型

管
的
安
装
施
工
。

（
2
）
W
型
管

的
连

接
采

用
不

锈
钢

卡
筛

件
进

行
连
接

施
工

。
不

锈
钢

卡
筛

件
由

胶
套

，
卡
筛

，
穿

孔
滚

动
轴

及
螺

栓
构

成
。

接
口

采
用

橡
胶

套
密

封
，
效

果
好

，
能

承
受

来
自

各
方
向

的
震

动
(
包

括
强
烈

地
震

)
。
外

置
为

不
锈

钢
卡
筛

，
接
日

美
观

牢
固

，
耐

腐
蚀
。
在

安
装

接
日

时
将

卡
筛

放
松
到

最
大

直
径

限
位

，
先

将
不

锈
钢

外
套
套

入
管
道

，
然

后
接

口
的

两
端
分

别
对

入
橡

胶
套
内
，

将
不

锈
钢

外
套
套

在
橡

胶
套

外
部
拧

牢
即

可
获
得
满
意
效
果
。

（
3
）
W
型
管

连
接

方
式

决
定

了
基

安
装
、

维
修

方
便

的
特

点
，

由
于
采

用
螺

栓
紧

固
挤
压

橡
胶

密
封

套
的

连
接

方
式

连
接

，
密
封

程
度

除
了

同
材
料

本
身

有
关

系
外

，
主

要
取

决
干

螺
栓
的

紧
固
程
度

，
紧

固
螺

栓
时
，

最
好

采
用

由
厂
家

配
套

提
供

的
专
用

工
具

，
这

样
即
可

以
保

证
紧

固
效
果

又
可

以
提

高
工
作

效
率

。
当

排
水
管

道
发

生
堵
寒
时
，
是
需
要
将
卡
筛
件
拆
下
即
可
。

(
4).室

内
污

废
水
排

水
管
及

通
气
管

（
含

地
下
室

底
板
预

埋
排

水
管

）
均

采
用

机
制

离
心

铸
铁

排
水

管
，
S
U
S
3
0
4拉

锁
式

加
强
型

不
锈

钢
卡

箍
连

接
，
要

求
管

材
管
件

及
不

锈
钢
卡

箍
均
为

同

一
品
牌

，
 且

应
符

合
《

排
水
用

柔
性

接
口

铸
铁

管
、

管
件

及
附
件

》
G
B
/
T
1
2
7
7
2
-
2
016 

W型
 标

准
的

规
定

，
卡
箍

式
连

接
；

管
材
及

管
件
采

用
金
属

型
离

心
铸

造
，
组

致
密

、
抗

拉
强
度

高
、

柔
性
接

口
连
接

橡
胶

圈
密

封
、
抗

震
性
能

良
好

；
壁

厚
均

匀
、
造

型
美

观
、
做

工
精

细
、

表
面

光
滑
；

随
极

端
温

度
高

、
可

满
足

消
防

安
全

需
要
；
阻

滞
噪

音
传

递
、

为
最

佳
安

静
需

要
。
丝

扣
连
接
或

沟
槽

式
卡

箍
连
接
。

(
5
)
.
所
有

给
排
水

管
材

管
件

应
符
合

国
家

标
准
或
有
关
行
业
标
准
.

(
6
)
.
所
有

给
排
水

管
的

安
装

应
严
格

按
各

自
的

行
业
标

准
或
企
业
标
准
进
行
施
工
.

(
7
)
 
室
内

所
有
未

注
明

坡
度

的
重
力

流
排

水
横
管
坡
度
详
下
表
：

4
、

建
筑
内

明
敷

排
水

立
管
，

管
径

大
于
等

于
D
N
1
0
0
在
楼
板

贯
穿

部
位

应
设
置

阻
火

圈
或
长

度
不
小
于
500毫

米
的
防
火
套
管
，

且
防

火
套

管
的
明

露
部

分
长

度
不
小

于
200毫

米
。

75

0
.025

排
水

坡
度

0
.035

公
称

直
径
DN

铸
铁
排
水
管

50

0
.020

0
.00

8
0
.010

1
00

2
00

1
50

符
合

国
家

统
一

标
准
：

GB
/T

12
77

2-
20

16
 W
型

 
标

准
的

规
定

，
卡

箍
式

连
接
，
又

称
W型

连
接

和
平
口
连

接
。



通
用
原
始
平
面
图

1
:
3
0

22
00

80
0

80
0

19
50

1350 500 500 2500

4850

27
50

30
00

原
扣
板
吊
顶
拆
除

原
扣
板
吊
顶
拆
除

2100 100 2200

4400

12
00

11
00

30
0

14
00

12
00

26
00

30
0

23
00

52
00



22
00

80
0

80
0

19
50

1350 500 500 2500

4850

27
50

30
00

拆
除

二
层

至
四

十
三
层

及
负

一
、

二
层
排
水
管

1
:
3
0

2
.主

大
楼

一
层
主

排
污

水
管

一
同
更

换
，

原
天
花
长

条
塑
料

扣
板
及

主
排
水

管
预

留
检
查
口

，
方
便

以
后

对
接
。

2100 100 2200

4400

12
00

11
00

30
0

14
00

12
00

26
00

30
0

23
00

52
00

注
：

1.
拆

除
原
有

天
花

长
条
塑
料

扣
板

；
蹲

位
、

地
漏
、

洗
手
区

及
小

便
斗

排
水

与
主
排

水
管
。

3
.所

有
需

改
造
楼

层
参

照
次

做
法
；



通
用
平
面
图
布
置
图

1
:
3
0

22
00

80
0

80
0

19
50

1350 500 500 2500

4850

27
50

30
00

新
增

立
管
外

P
VC
墙
板

装
饰

2100 100 2200

4400

12
00

11
00

30
0

14
00

12
00

26
00

30
0

23
00

52
00

设
计

说
明
：

（
1）

拆
除
原

有
天

花
长

条
塑

料
扣
板

；
蹲

位
、

地
漏

、
洗

手
区

及
小

便
斗
排

水
与

主
排
水

管
。

（
2）

新
增
直

径
100

铁
管

主
排
污

双
管

，
外

用
2
0*
20*

1镀
锌

方
管

骨
架
后
硅

酸
钙
板

基
础
，

外
饰
防
白

瓷
砖
PV
C墙

面
装
饰

板
。

(
3
)排

水
部

分
：

蹲
位

、
地
漏

、
洗

手
区
及

小
便
斗
排

水
全

部
切

除
；
预

留
10
公

左
右

方
便
与
专

用
配
件

与
主
排

水
管
对

接
。

(
4
)
新

增
天
花

30
0*

30
0*
1厚

铝
扣

板
,
直

径
10

公
分

嵌
入

式
L
ED

筒
灯

14
盏
,30

0*
30
0排

气
风
口
4
个

。

(
5
)每

层
楼

板
取

2个
直
径

1
10
金

钢
取

孔
,每

层
墙

体
3
00
m
m
厚

取
1个

直
径
1
10
金

钢
取

孔
。

(
6
)所

有
需

改
造

楼
层

参
照
次

做
法
。



22
00

80
0

80
0

19
50

1350 500 500 2500

4850

27
50

30
00

通
用

吊
顶
布

置
图

1
:
30

0
1

M
T

2
4
0
0

C
H

3
0
0*
30
0
*
1.
0白

色
铝
扣

板

0
1

M
T

2
4
00

C
H

3
0
0*

30
0
*
1.

0白
色

铝
扣
板

名
  
称

图
 
 例

筒
灯
6W

3
0
0
*
3
0
0
排
气
风
口

2
.原

有
一
层

吊
顶
拆

除
，
更
改

主
排

水
管

位
，

新
作
铝

扣
板

吊
顶
；

2100 100 2200

4400

12
00

11
00

30
0

14
00

12
00

26
00

30
0

23
00

52
00

三
开
单

控
三

开
单

控

注
：

1
.原

有
吊

顶
拆
除

，
更
改

排
水

管
位

，
新

作
铝
扣

板
吊
顶

;所
有

需
改
造
楼

层
参

照
次
做
法
；

3
.筒

灯
电
源

线
及

线
管

新
做
，

排
气

风
口

换
新

(
旧

电
源
线
及

线
管

不
利
用

）
。



P
L
-
1

T
L
-
1

22
00

80
0

80
0

19
50

1350 500 500 2500

4850

27
50

30
00

二
层
至
四

十
三
层

排
水
平

面
图

1
:
3
0

注
：

1.
楼

板
立

管
位

置
及
支
管

横
管

接
至

立
管

位
置
穿

墙
位
置

都
需
金
刚

取
孔

，
孔

洞
大

小
参
阅

排
水

图
纸
标
识

；

2
.负

一
、

二
层

按
原

有
排
水

管
，

更
换

新
管

，
主

大
楼

与
负
一

、
二
层

排
污

管
各
自

独
立
排
至

户
外

排
污
池

。

2100 100 2200

4400

12
00

11
00

30
0

14
00

12
00

26
00

30
0

23
00

52
00

每
层

楼
板

取
2
个

直
径
11
0金

钢
取

孔

每
层
墙

体
3
0
0
mm
厚

取
1个

直
径
1
10
金
钢

取
孔

室
内
水
平
管
采

用
U
VP
C
管

室
内
水
平
管
采
用
U
V
P
C
管

垂
直

铁
管

3
.所

有
需

改
造

楼
层

参
照
次

做
法

；



污
水
管

D
N
1
0
0

注
：

所
有
需

改
造
楼

层
参
照
次

做
法

；

设
计

说
明
：

室
内

卫
生
间

水
平
管

采
用

UV
P
C
管
，

垂
直

铁
管

；
与
主
大
楼
主
水
管
采

用
通
用

配
件
与
UV
P
C
管
对
接
。

垂
直
铁
管

室
内
水
平
管
采
用
U
V
PC管

排
气
垂

直
铁
管

D
N
1
0
0

二
层

至
四
十
三

层
排
水
平
面
图

1
:
3
0



-
2
F

-
1
F

1
F

污
水
坑

20
0

350

仿
白
色
瓷
砖
P
V
C
墙
面
装
饰
板

硅
酸
钙
板
基
础

2
0
*
2
0
*
1
镀
锌
方
管
骨
架

直
径
1
0
0
排
污
铁
管

直
径
1
0
0
排
气
铁
管

主
楼
新
增
立
管
装
饰
图

注
：
1
.
一

层
卫

生
间

引
至

户
外

化
粪

池
改

D
N
2
0
0
管

排
污
管

,暂
估
1
10
米
，

 
 
 
 
2
.
按
人

防
要

求
，

出
户

管
接

入
水

封
井

，
以

防
污
染
流
进
入
室
内
，

 
 
 
 
 
 
水
封

并
作

法
照

S
2
1
7
/
8
-
4,
水
封
深

度
改
为

5
00
毫
米
。

 
 
 
 
3
.
负
一

层
、

二
层

及
主

大
楼

排
污

各
自

独
立

引
至
户

外
排

污
井

，
须
开
挖
预
埋

排
污
管
，

 
 
 
 
1
）

.
先

拆
除

3
0
0
*
30
0植

草
砖
；

 
 
 
 
2
）

.
开

挖
宽

0
.
8
米

*
高
1米

*
67
.5
米

水
沟
后
;

 
 
 
 
3
)
.
沙

子
回

填
排
污

管
后
;

 
 
 
 
4
)
.
户

外
地

面
混

凝
土

砂
浆

硬
化
1
0
0
mm
厚
；

 
 
 
 
5
）

.
3
0
0
*
3
0
0
植
草
砖

利
用
旧

砖
铺
贴

；

 
 
 
 
6
）

.
负

一
层

及
负

二
层

污
水

坑
排

至
户

外
排

污
井
暂

估
13
5
米
；



接
入
室

外
污
水
井

D
N
2
0
0

污
水
系

统
图
 
1
:
3
0

备
注
：

排
水
管
道

横
管
与

横
管

、
横
管

与
立
管

连
接
时

采
用

顺
水

配
件
，

排
水
立

管
与

排
出
管
端

部
的

连
接

采
用

两
个
4
5
°

弯
头

。
排

水
管
在

底
层

、
顶
层
、

楼
层

转
弯
处
应
设

置
检
查
口

，

立
管

每
隔

一
层

设
一
个

检
查

口
，

检
查
口

中
心
距

离
地

面
1
.
0
米

；
污
废
水

立
管
结
合

通
气

管
（

H
管

）
隔

层
设
置

，
H
管

与
通

气
立
管

连
接

点
应
高

出
卫
生

器
具
上
边

缘
0
.
1
5
米
。

(
每

间
隔

二
层

垂
直

立
管
按

一
个

检
查

口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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